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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草案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

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再生水設施，指再生水

經營業之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及供水

設施，或自行使用者之取水構造物。 

本辦法用詞定義。 

第三條  再生水經營業及依本條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之供自行使用者(以

下稱供自行使用者)應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該管主管機關)許可之檢查維護

手冊，辦理再生水設施之定期檢查、維護

管理及歲修養護。 

      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應依再

生水設施檢查維護管理情形，每三年定期

檢討修正檢查維護手冊，報請該管主管機

關備查。但必要時，該管主管機關得視需

求，令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檢討

修正檢查維護手冊。 

      

一、 再生水經營業係取用下水道系統廢

（污）水或放流水處理後，供應產業或

他人使用，涉及下水道功能正常運作及

用水人權益，為確保其取用、供應安

全，考量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及供

水設施於整體系統運作之特性與重要

性，確有定期檢查、維護管理、歲修養

護之需；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供

自行使用者，雖未涉及供水予他人，但

其取水構造物涉及下水道正常運作，亦

應辦理其檢查、維護。 

二、 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依本條理

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授權子法規定取得許

可前，其所提檢查維護手冊業經審查許

可，作為其後續之營運與取用自主管控

之參據，為確保其內容與時俱進，第二

項明定其檢討修正機制。 

第四條 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應將

每年度定期檢查紀錄，於翌年三月底前彙

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規定之檢查紀錄應依附件一格式

製作，並自送該管主管機關備查之日起保

存五年。 

一、 本條明定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

定期檢查紀錄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之期

程、格式及保存時間。 

第五條  再生水經營業應將水量自動監測設 一、 為掌握下水道系統水源取用情形，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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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備之廢（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及再生水

供應量製作水量紀錄。 

      供自行使用者之廢（污）水或放流水

取用量，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再生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應將依

前兩項規定，製作每半年度水量紀錄於當

年度七月底及翌年一月底前，依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網路傳輸方式向該管主管機關

申報。 

      本條規定之水量紀錄，應依附件二格

式製作。 

水經營業及供自行使用者應定期申報廢

（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再生水經營

業並應將再生水供應量，申報至該管主

管機關，以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特定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水量控

管。 

二、 第二項明定水量紀錄之申報時間。 

三、 第三項規定再生水經營業申報廢（污）

水或放流水取用量、再生水供應量；供

自行使用者申報報廢（污）水或放流水

取用量之期限，並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電子網路傳輸方式向該管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之。 

四、 第四項規定水量紀錄格式。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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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再生水設施定期檢查紀錄表 再生水開發案名稱：         再生水經營業名稱：         

                                                                                                                 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檢查主要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頻率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功能[1]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水質自動監測設備[2]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3]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情形[4]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其他：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綜合陳述 

 

 檢查人員 初核 複核 

 

 

 

  

[1]：相關設施包含取水構造物、水處理設施、供水設施，檢查內容需涵蓋取水構造物對下水道系統介面之影響。 

[2]：包含各水質自動監控設備之校正、維修、更換紀錄等。 

[3]：包含各水量自動監控設備之校正、維修、更換紀錄等。 

[4]：包含電氣、機械、儀表、消防、照明等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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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自行使用者取水構造物定期檢查紀錄表 自行使用者名稱：         取用下水道系統：         檢查時間：      年      月      日 檢查主要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頻率 檢查結果 異常處理對策 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功能[1]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運用情形[2]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情形[3]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其他：    

□ 正常 □ 異常  

   

□ 正常 □ 異常  綜合陳述  

 

 檢查人員 初核 複核 

 

 

   

[1]：相關設施指取水構造物及其附屬設施，檢查內容需涵蓋取水構造物對下水道系統介面之影響。 

[2]：包含各水量監控設備之校正、維修、更換紀錄等。 

[3]：包含電氣、機械、儀表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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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廢(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申報表 

 

  

申報 單位 

(或團體法人名稱) 
身分證或機關 商號統一編號 

住(地)址 電話 

             申報人              許可依據 □再生水經營業(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取得許可) □供自行使用者(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取得許可) 案名 □再生水開發案名稱： □取用下水道系統： 取水構造物概要 

□自然流方式引水      □機械動力抽汲引水      □其他：                  詳細圖說或說明： 

取、引水地點 

座  標： 地點說明：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及裝置地點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裝置地點座標及說明： 當月用水日 數(日) 

月份：  年  月 

當月用水日數：共   日 

每日取用水量紀錄 (立方公尺) (民國 年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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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或放流水取用量資料申報表(續前頁) 當月取用總水量 

(立方公尺) 紀錄(民國 年) 

月份：  月 

當月取用總水量：共   立方公尺 其他應行 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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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供應量資料申報表 再生水經營業 

(或團體法人名稱) 
身分證或機關 商號統一編號 

住(地)址 電話 

             申報人              許可依據 □再生水經營業(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取得許可) □供自行使用者(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取得許可)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及裝置地點 

使用對象： 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裝置地點座標及說明： 當月供水日數(日) 

月份：  年  月  當月供水日數：共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每日供應水量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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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供應量資料申報表(續前頁) 當月供應總水量 

(立方公尺) 紀錄(民國 年) 

月份：  月 當月供應總水量：共   立方公尺 其他應行 記載事項 

 

 

 

 


